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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综述

废除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，是

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。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成立后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，但它

的经济纲领尚未彻底实现。全国还有 3 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

没有实行土地改革，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

因此，在 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，党中央

决定把土地改革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

项重要举措。在随后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，刘少

奇代表中共中央作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》。6 月 30 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正式颁布，中共中央决定，

从 1950 年冬季开始，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在全国

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。1950 年 9 月，陕西省土地改革委

员会成立，10 月，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正式开始。在省委的安

排和领导下，宝鸡地区的土改运动于 11 月开始，至次年 5

月下旬结束，分三期进行。

一

宝鸡处于关中西部，地貌差异大，山地和川原兼有。据

土改前，宝鸡分区（陕西省宝鸡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）下

辖 13 个县 1 个市 757 个乡的调查统计，占人口总数 2.77%

的地主和半地主式富农占有分区土地总数的 10.95%，人均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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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土地 11.51 亩。而占人口总数 50.86%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

总数的 35.96%，人均 2.23 亩。地主、富农的土地除少数雇

人耕种外，90%以上土地出租给贫农、中农耕种。地主阶级

利用其霸占的土地，残酷剥削农民，索取高额地租。农民辛

苦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，向地主交纳地租后，所剩无几，长

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。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，极

大地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。

在摸清土地占有量的基础上，宝鸡地委和专区还在组织

上为土地改革作了充分准备。10 月 26 日，宝鸡分区土地改

革委员会成立，吕剑人任主任，郭廷藩任第一副主任，严崇

师任第二副主任。随后相继召开了宝鸡地区党代会和各县三

级干部会议、农民代表会、各界代表会，以及区乡农民代表

大会。各类会议均以土改为主题，进行讨论后制定了土改实

施计划，干部培训计划。宝鸡地区参加土地改革的 3600 多

名干部事前均经过了训练。据统计，整个地区经陕西省土改

班和宝鸡分区干校等机构培训土改干部 960 人，其中，新招

收的青年学生 124 人，乡级干部 644 人。乡级以上在职干部

均组织专门研读了土改文件，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

策、农村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，并结合解放后的工

作实际进行总结检查，深入所在乡村调查各阶级土地占有情

况、阶级关系。专区和专区和各县（市）还分别主持进行了

一个乡的土改试点，为以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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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，按政策

没收地主的土地、耕畜、农具、粮食、房屋等五大财产，征

收富农多余生产资料，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，变封建半封建

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，

以解放生产力，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打好

基础。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们要求土改，快点分田的心情迫切。

但对于为什么土改，靠谁来土改却认识不清，对土改是既欢

迎又有顾虑。针对群众的思想动态和各县的不同情况，宝鸡

分区派出干部深入乡村，因地制宜地发动群众。在山区，农

民与地主阶级对立明显，群众觉悟容易提高，发动较快，土

改干部主要是抓住农民迫切要求的租佃、废债和政治上压迫

的突出问题发动斗争。在群众有了初步觉悟后，先大后小，

对个别压迫农民不敢抬头的大恶霸地主，先捕先斗，及时结

合人民法庭镇压，通过斗争提高群众觉悟，打开局面。在平

原地区，土地分散，人口集中，地主剥削主要是雇工、放债，

其次是租田，阶级对立不十分明显。土改干部用具体剥削事

实教育农民，发动群众。在地主较多的地区，阶级关系比较

复杂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统治较严重，农民的顾虑也较

多，发动较为困难，采取先打击大的，再打击一般的，各个

击破的办法。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情况更为复杂，参杂

了民族与宗教问题，采取了较为慎重的办法。在宣传政策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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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级教育中、强调民族政策，用本族地主剥削压迫的事实教

育少数民族的农民，使他们弄清土改的目的是为反对地主阶

级，而不是反对宗教与民族。同时注意发动少数民族的广大

群众，培养他们中的积极分子，通过少数民族干部去领导、

团结、争取阿匍等中上层分子，推进工作。

土改干部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土改政策，深入细致发

动群众。宣传方式上以居民小组为单位召集群众学习文件，

从实际出发，与群众的思想结合，用生动活泼的内容，通俗

的语言，灵活的方式宣传土地改革，张贴标语、出黑板报、

运用小广播等，反复宣传土改的意义和方针政策；工作队深

入田间地头、农家场院，访贫问苦，了解情况掌握思想动态，

有的放矢地宣传政策，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：举办学

习班、训练班、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，讲解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改革法》和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》等文件，

如很受群众欢迎。并通过组织群众在农会、农代会上诉苦及

组织小型诉苦会，激发农民阶级仇恨，进一步引导农民向封

建势力展开说理斗争。土改运动中尤其注意发动妇女，采取

通过发动男干部、男会员动员自己妻子入会；讲述家庭和睦、

劳动生产、勤俭治家，打通婆婆思想；召开妇代会，通过妇

女代表培养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去联系妇女；举办识字组、半

日班、夜校讲解政策；为妇女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等方法，动

员妇女参加妇代会、农民协会，积极参与土地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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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，县、乡政府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

“依靠贫雇农、团结中农、孤立富农、打击地主”的阶级路

线，以贫雇农为骨干，团结农村中绝大多数人，整顿乡政权、

农会、民兵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、妇女小组等组织，形

成一股强大力量，有力地推动土改运动向广度深度发展。同

时，紧密结合剿匪反霸斗争和镇反运动，保证土改运动顺利

进行，锻炼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。根据群众的要求，

组织召开各种规模的斗争会，结合人民法庭对罪恶重大、群

众十分痛恨者公审治罪。先后共斗争恶霸、不法地主 3102

名，约占地主总数的 72%，其中判刑 320 名。

三

划分成分是正确执行政策、进行土地改革的关键。在认

真调查私人占有土地情况、广泛宣传、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

上。宝鸡分区土地改革委员会采取先易后难、民主评订、上

级批准、三榜定案的方法划分阶级。先在民主评订前组织干

部群众学习划分阶级的标准，评订后再由县政府批准地主成

分，最后进行复查。由农会通知大家先自报财产和自划成分，

经农会进行核实补充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发动大家对第一榜进

行公开评议、修正，通过后发出第二榜；召开群众大会再议。

通过后送县土改委员会审查批准，公布第三榜。三榜定案后，

农村的阶级成分就划分出来了。共划定地主 4306 户，半地

主式富农 609 户，富农 3915 户。地主划定之后，就召开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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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训话会，进行遵纪守法教育，要他(她)们服从管教，积极

参加劳动，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工作中既注

意防止“压低”，漏划地主，遗留封建势力，也避免“抬高”，

伤害到农民队伍。同时注意区分特殊情况：多数时间从事农

业生产，农闲经营副业者，视为农业劳动；经常从事副业，

只在春种、夏收等农忙时节参加农业生产者，一般视为从事

其他职业。前国民党官吏和从事其他不正当职业者，出租或

雇耕少量土地，仅依其土地剥削不足维持中农以上生活者，

不订地主。

成分划分完成后既开始进行征收没收财产和分配胜利

果实工作。各乡成立由土改干部、农会和民兵、青年团、妇

女小组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“征收、没收委员会”。根据有

关政策，确定应征收、没收财产的对象、数量，进行登记造

册。并依照“贫雇农多分、中农少分、富裕中农不分”的原

则，制定分配方案。首先分配土地，而后分配房屋等财产，

分配土地，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进行，注意土地优劣、离村

远近相搭配，并照顾原耕，对单身汉或二人户的雇农给予适

当照顾。分配方式按征、没收田地加少地户田地减去照顾中

农田地、应留复员田、机动田除以应分田地人数等于人均应

分田地。各自然村根据这个公式，制定具体分配方案，经过

各方讨论，并征求应分户意见，报县审查批准后进行分配。

分配土地之后，即进行分配房屋等“四大财产”，先由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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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委员会对应征、没收的财产，进行登记，而后根据分配

原则制定分配方案，对所分配的财产落实到具体人，并公诸

于众。在没有大的原则出入时，在农会主持下，由分享对象

按规定时间到地主家里取回应得东西。过后组织抽查，看东

西是否到位。全区共依法没收地主土地、征收公田、庙田 90

余万亩，牲畜 1.5 万头，房屋 6 万余间，农具 36 万件，分

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，废除旧债粮食约合 714570 石，

银元 3 万多圆。并收缴地主、富农的长短枪支 950 支，手榴

弹 5000 余枚，子弹 5 万余发。

四

土改运动中，由于时间短、任务重，部分区、乡前粗后

细，前松后紧。加上执行政策有偏差，因此出现了一些土改

遗留问题。因此在 1951 年 6 月土改结束后，宝鸡全区对土

改运动进行了检查总结。检查工作本着肯定成绩，发现问题，

自查自纠的原则进行。对错划的地主、富农成分进行改正，

并做好教育解释和财产退补工作；对漏划的地主、富农重新

认定。检查总结工作与整顿组织、发动大生产紧密结合。在

阶级成分分明情况下，进行民主建政，对各种基层组织，进

行全面整顿，坚决清除不纯分子，对表现突出的贫雇农予以

提拔重用，充实加强了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，适时召开人

民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，彻底废除保甲制度，广

大农民真正当家作主人。同时，不失时机地组织发动大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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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，把广大农民在土改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，引导到大生

产运动方向去，个体农业得到迅速发展。1953 年全地区粮食

总产量高达 68475 万公斤，比 1949 年增长 45.79%。

宝鸡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，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

制，地主由每人占有 11.51 亩土地降为 2.69 亩，无地和少

地农民人均得地 1.35 亩，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”。群众组织

也普遍得到了扩大和巩固。土改中发现和培养起来的贫雇农

积极分子，已成为领导骨干。农会会员由原来的 113590 名

增长到 578735 人，约占农业人口的 30.3%。民兵也由原来的

50279 人增长为 90982 名。土改后期，大部分乡都成立了乡

妇联会，22%以上的妇女都参加了农会。经过土改，农村的

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。广大群众分得土地后，劳动生产、学

习文化的情绪空前高涨。“劳动光荣”、“不劳动可耻”已是

人人皆知的道理，农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开荒、兴修

水利等农业劳动中去。要求学文化、学政策的农民群众日益

增多。仅宝鸡市一个区就建立了 61 个读报组、48 个识字班、

70 处黑板报。农民订阅报纸、参加秧歌队已成为普遍现象。

争相参军、参加镇反和抗美援朝的火热场面随处可见。

土地改革的完成，不但使贫苦农民过上好日子，也进一

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，为之后的工业化和后来的社会

主义改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
